
前言 

 
這部長篇回憶錄，寫的是我在勞改隊的所聞所見和親身經歷。 
我在勞改隊生活了 23 年，經歷了天天揹死人的三年「自然災

害」和頃刻之間房倒屋塌全場砸死五百多人的大地震，真是九死

一生，僥倖能夠活了下來，簡直就是一大奇蹟。 
自古以來，監獄裡關押的大都是最好的人和最壞的人。我當

然算不上是最好的人，但自信也還不是最壞的人。於是我這個「中

間分子」周旋於最好的和最壞的人中間，在夾縫中求生，一呆就

是 23 年！ 
我之所以有幸能上「勞改大學」，是因為新中國進行了多次

運動，有的還「擴大化」了，不但把許多好人和壞人送進了勞改

隊，還把一大批像我這種不好也不壞的「中間分子」也收羅進來

了。 
勞改隊裡生旦淨末丑各色人等一應俱全，演出的是有文有武有

聲有色的連臺好戲。一個作家，有幸能夠在這種場合生活幾年，所

得到的學問，肯定比上幾個大學的收穫還要多；所得到的創作素

材，簡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可惜「勞改大學」的「收費」太

高，「學制」也太長，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付出了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的代價，歷時 20 多個春秋方才畢業的。更可憐的是：有

人付出了同樣的甚至更高的代價，卻沒能等到畢業，就「夭折」了。 
我既然有幸能夠在「勞改大學」混到畢業，取得了一張畢業

證書，就不能辜負老天爺的安排，應該把我在勞改隊的所見所聞

和親身經歷寫出來，留給世人去閱讀並反思。—所謂「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嘛！ 
根據資料，前蘇聯是警察和犯人佔人口比例最多的國家：各



種罪犯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各種警察則佔人口的 16 分之一。注意：

罪犯和警察都不可能是很小和極老的人，因此在成人中的所佔比

例數肯定要比上述數字大得多。而勞改犯和警察大都不是光棍

兒，他們的遠近親屬加在一起，據說超過了一億，要佔蘇聯當時

人口總數的一半兒還多。 
因此，前蘇聯人一提「勞改」二字，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

不曉的。更何況亞．索爾仁尼琴寫的《古拉格群島》，早已經把

前蘇聯勞改犯的生活描繪得淋漓盡致了。他那部作品得到諾貝爾

獎以後，被翻譯成 20 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大量印刷，中國早先是由

群眾出版社出版了內部發行版，現在則有了公開發行的版本。應

該說：關於前蘇聯的勞改，中國人也是比較熟悉的。 
中國的警察和犯人總數一共有多少，因為手頭沒有資料，不

得而知。但是根據歷次運動的 5%累計起來，數目可能也不少。自

從中共中央決定不再搞運動，到今天已經有 20 多年了。因為運動

而進監獄的人可能已經沒有，但是法制依舊不健全，司法、執法

人員中，不但有許多人的水平和素質十分低下，而且許多場合依

舊不同程度地受到權力的干擾，以致不該進監獄的人還有鋃鐺入

獄的，而應該進監獄的人依舊有逍遙法外的。 
今天，中國當局已經取消了「勞改」一詞（英語中卻增加了

laogai 一詞），公安局的「勞改工作處」，也大都改為「監獄管理

局」和「勞動教養管理局」，和二三十年前的勞改隊在管理上已

經有了相當大的改變了，因此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的華人，

有很大一部分人對二三十年前的勞改生活是相當隔膜的。為便於

今天的年輕人理解當年的勞改生活，在進入故事之前，特別單寫

一篇前言，簡單介紹一下勞改之由來及沿革，似乎不是沒有必要。 
 



 
「勞改」是「勞動改造」的簡稱，是新中國的偉大發明之一。 
「勞動創造世界」，是共產黨人的基本認識。無產階級認為

勞動是神聖的、光榮的。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蘇聯的革命者喊過

「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口號；20 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革命

者也喊過「勞工神聖」的口號。 
新中國建立之前，「解放區」流傳過許多通過強制勞動或半

強制勞動的手段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建國以後進行土地改革，還

制定了通過勞動改造地主、富農的措施和政策。當時的計劃，是

通過最多七年時間，把地主和富農都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農民。

接著又公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除了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

子」必須堅決予以鎮壓之外，對於判處徒刑的各種犯罪分子，都

採取「勞動改造」的政策，目的是通過勞動把各種犯罪分子改造

為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的新人。 
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反社會主義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

力量，這當然是極大的好事。大家稱讚、歌頌黨的勞改政策偉大，

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經過勞改釋放出來的人，不論他留在勞

改單位工作或在社會上就業，凡是不剝奪政治權利的，完全享受

與一般公民相同的政治權利：不但一樣可以參加工會，只要勞動

積極，有貢獻和創造，一樣可以被評為勞動模範，到療養院去療

養。 
但勞改絕不是萬能的。任何時候，勞改犯中必然有「反改造

分子」存在。在勞改釋放的人中，繼續或重新犯罪的比例，也絕

對比普通百姓多。大概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開始，在「淨化城市」



的口號下，首先在北京市推出一項新政策：凡是北京市戶口的犯

人，勞改釋放以後，都不許離開勞改單位，一律強制留場（廠）

就業，單有一個名稱，叫做「就業人員」，繼續勞動改造。所不

同的是發給工資：一級工 32 元，二級工 36.5 元，三級工 41.6 元，

四級工 47.3 元，五級工、六級工，名義上是有的，但實際上不存

在，或基本上不存在，倒是還有「等外級」：等外一級 27 元，等

外二級 25 元。— 此外，還有一個「內控」的原則：所有「就業

人員」的工資總平均數，不能超過 32 元。也就是說：有一個二級

工，就必須有一個等外一級工。以此類推。 
就業人員工資低，還在其次，關鍵是政治待遇。因為帶上了

「強制」二字，而且是「繼續改造」性質，與勞改、勞教統稱「三

類人員」，都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後來昇級為勞改局）管理，

因此身份與勞改犯相差得並不太多：有人身自由，但是連星期假

日外出也必須請假，而重大節日或有外國貴賓來訪的日子則絕對

不許外出，只能集體聽廣播；有通信自由，但是管教幹部有公開

或秘密檢查你來往信件的自由；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只能

選場（廠）長、政委等幹部當人民代表，絕不許選就業人員當人

民代表（這一條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實際上是如此）。 
根據以上種種，人們通常把「強制留場（廠）就業」的勞改

釋放分子、勞教解除分子，統稱為「二勞改」，因為那是「勞改

以後的第二階段」，相當於「博士後」。 
但是也有人把勞動教養稱為「二勞改」，因為「勞動教養」

終究不是勞改，而是第二種勞改。此外，還有人把「組織勞動」

也叫做「二勞改」。所謂「組織勞動」，是「組織閒散社會成員

強制參加勞動」的簡稱，歸公安局治安管理處管理。 
「二勞改」這個名稱雖然不見於國家法典和當代漢語詞典，



但在勞改單位及其所在地的人們口語中，則是絕對通行的，只不

過具體涵義可能會因地而有小異罷了。 
 

 
前面說過：二勞改是從勞改犯和勞教分子蛻變而來的。 
勞改犯，指的是經過法院（包括共產黨建政初期的軍管會）

正式判刑的各種罪犯，歸監獄系統管理。 
各國通例，監獄和看守所都隸屬於司法系統：監獄裡關的是

已決犯，看守所關的是未決犯。從前的舊中國，實行的也是這種

管理體制。 
共產黨建政後，由於大規模逮捕「反革命分子」，加上歷次

運動的「5%」累計起來，再大的監獄系統也要人滿為患的。於是，

除了每個城市設立一個「正規的」監獄供外國人參觀之外，又在

本地或外地（最遠的可達幾千公里之外，例如在東北的興凱湖和

白城子，在天津市的寧河縣，就有屬於北京市公安局管轄的大規

模勞改農場，公安局內部稱為「飛地」）成立了若干個「勞改大

隊」，簡稱「勞改隊」，對外則稱地方國營某某農場或某某工廠，

連同監獄，都歸公安局所屬的勞改工作處管轄。例如北京市公安

局的第五處，就是勞改工作處，監獄長則掛勞改工作處副處長的

銜兒。 
在「處長」這個職銜中，很可能勞改工作處處長是最大的了。

因為一個處下面要管轄若干個勞改大隊，而一個大隊的人數，一

般都有幾百、幾千甚至上萬人。以北京市公安局勞改工作處為例，

其下屬單位，據我所知，在北京市內的有：第一監獄（在自新路）、

第二監獄（原來在德勝門外，也稱功德林監獄，本來是專門關押



政治犯的，後來遷到朝陽區竇各莊去，改為關押一般罪犯了）、

看守所、少年犯管教所（宋慶齡副主席去參觀過，曾建議把「犯」

字去掉，改稱「少年管教所」）、勞動教養收容所（最早設在半

步橋，後遷德勝門外土城，「文革」中遷到房山縣）、新都暖氣

機械廠（在德勝門外原第二監獄，「文革」期間停辦，改為摩托

車製造廠）、北苑農場（在德勝門外土城，「文革」中停辦，原

址改辦公安幹校）、北苑化工廠（在德勝門外土城，與北苑農場

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辛店農場、通縣小五金廠、房山電梯廠、

團河農場（在大興縣）、順義磚廠（後來專門關押勞改犯中的瘋

子）、延慶鋼鐵廠等等；在外地的有：清河農場（在天津市北面

的寧河縣茶淀，也稱茶淀農場）、興凱湖農場（在黑龍江省密山

縣與虎林縣之間）、白城子農場（在吉林省白城）等等。在外地

的，稱為「飛地」，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但是屬於北京市戶口，

使用北京市票證，日用百貨由北京市供應。像寧河縣的清河農場、

東北的興凱湖農場這些大型勞改農場，最「興旺發達」的時候，

有過好幾萬人。有人估計：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的「鼎盛時期」，

「三類人員」加上幹警、職工，很可能超過十萬人以上。一個處

長管的人比一個兵團司令管的人還多，難怪勞改處後來不得不擴

大，要改為勞改局編制了。 
儘管事實證明鎮反、三五反、反胡風分子、肅反歷次運動都

有「擴大化」的傾向，有相當多一部分人在 80 年代初期先後被平

反了，但那好歹還都是經過軍管會、法院或三五反工人巡迴法庭

正式宣判過的。在勞改分子的行列中，有許多人則是沒有經過任

何司法程序就被行政單位送到了勞改農場來。這一部分人，就是

「勞動教養分子」，簡稱「勞教分子」。 
「勞動教養」，也是新中國的一大發明。不過並不是中國首



創，而是吸取了蘇聯老大哥的「勞動教化」並參考了上海市民政

局改造妓女的「婦女教養院」經驗設立的一種改造機構，經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查通過，於 1957 年 8 月 1 日由劉少奇

簽署，以「主席令」名義發佈的。當時正值「反右運動」的處理

階段，於是大批的右派分子中，凡是受到「第一類處理」（右派

處理分五類，第一類為「開除公職或學籍，送勞動教養」）的「極

右分子」，就趕上了「頭班車」，被集中到勞改隊裡來了。 
按照《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勞動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

分」，不需要經過司法部門審判，只要所在單位申請，由區縣一

級政府批准，就可以執行。據此，各機關學校單位或廠礦企業中

的職工，凡是調皮搗蛋的、愛提意見的、敢於跟一把手「對著幹」

的，往往就以「曠工打架」、「消極怠工」、「不服從領導」、

「散佈反動言論」、「對政府不滿」、「無理取鬧」、「妨礙公

務」、「小偷小摸」、「亂搞兩性關係」等等理由，先宣佈開除

公職，接著派出所一輛小吉普開來，兩個民警亮出「勞動教養通

知書」，不管你肯不肯簽字，一副銬子就把人銬走了。 
因此，法外之法的勞動教養就成了「單位首長」的一塊「自

留地」，凡是看著不順眼的「對立面」，都可以找到理由把他們

送進教養所。80 年代初期平反的許多冤假錯案，其中有相當大一

部分，就是由這些「單位首長」的個人意志造成的。 
1958 年大躍進，北京市市長提出一句響亮的口號：「要把首

都治理得像水晶玻璃一樣透明。」配合這一口號的措施之一，是

給派出所民警下達了每月要抓多少個壞人的指標。於是沒有單位

的「社會閒散人員」首當其衝，派出所民警可以有許多理由把他

們送勞動教養：對糧食定量不滿的、堅持信仰宗教宣傳迷信的、

無照行醫經商的、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的等等，都可以一批一批地



送進勞動教養收容所。實在抓不到把柄，「沒有正當職業」、「遊

手好閒」、「不服從工作安置」也是教養理由之一。最典型的例

子，莫過於北京雙合盛五星啤酒廠的老闆娘：此人我在清河農場

見過，多少有些交情。她是俄漢混血兒，真是肌如凝脂，美若天

仙。如果她坐在那裡不動，你會以為那是一尊蠟像，不相信天下

真有這樣潔白肌膚的女人。「大躍進」期間，別人「煉鋼又煉人」，

不分日夜地苦戰，她卻閒得沒事兒，與一班太太們在家裡跳舞，

一跳就是半夜，於是招來了街坊和民警的「物忌」，終於以「跳

黑燈舞」為藉口，以「流氓」的罪名送進了勞改隊，從此再也別

想跳舞了。至於屢教不改的流氓小偷兒，那可就不管你有沒有單

位，一律嚴懲不貸。 
按照《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勞教分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不剝奪公民權，勞動有報酬，勞動教養部門歸民政局和公安局共

同管理。但是《條例》不過是一張紙，在實際執行中，卻由公安

局一手包辦，而且歸勞改工作處執行，根本就沒有民政局的什麼

事兒。於是勞教分子的處境就和勞改犯沒有太大的區別，有些地

方，甚至還不如勞改犯，被稱為「二勞改」，也頗為貼切。 
勞改犯沒有工資，「衣食住」三字，全由國家供應，單衣棉

襖，被褥床單，包括毛巾、襪子、肥皂、牙刷，一年四季，都有

人管；勞教分子名義上有工資，但是從 1957 年到 1961 年的三四

年中，至少我所遇見的勞教分子中並沒有人得到過一分錢，衣服

被褥，全靠家裡提供。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場面：勞改隊出工，一

色兒的白襯衣或黑棉襖，整整齊齊；而勞教分子出工，身上穿的

衣服千瘡百孔，補丁上面摞補丁，連叫花子都不如。 
再說，除了判處無期徒刑或死緩者外，犯人大都有刑期，到

期立刻釋放，連一天一夜也不許超過；而教養分子在 1961 年 5 月



24 日之前，是沒有「教養期」的，強調的是「誰改造好了誰走人」；

而「改造好」這三個字說起來容易寫起來難，因為沒個具體的標

準，誰也不肯做出「某人已經改造好了」這樣的結論。—難怪有

許多「聰明人」在教養期間故意鬧點兒「小事兒」，爭取「昇級」

判刑。一兩年之後昇了級的已經釋放了，而「留級」的人則還遙

遙無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離開勞改農場。 
1961 年 5 月 24 日，北京市勞動教養委員會雖然給每一個教養

人員定了半年到三年不等的「教養期」，但是實際上即便是到期

以後也沒有真正釋放幾個人。因為從 60 年代初開始，北京市公安

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家住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

勞改釋放或解除教養以後，一律強制就業，不許回家，當然更談

不上回原單位工作或另行自謀出路了。 
整個 60 年代和 70 年代，20 多年中，勞改隊執行「只進不出」

政策的結果是，「二勞改」的人數惡性膨脹，像滾雪球似的越滾

越大，勞改處的包袱也就越揹越重。道理非常簡單：儘管二勞改

們特別是積極分子們口頭上也在歌頌勞改政策的英明偉大，「感

恩戴德」之情溢於言表，但是內心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是自願在勞

改單位過這種「三等公民」（勞改犯的親屬算是「二等公民」，

一說農業戶口的農民算是「二等公民」）的半自由生活的。他們

只是作為「勞動力」而存在，其地位相當於奴隸社會的奴隸，因

此也必然具有奴隸的特性：有抵觸情緒，有的勞動不積極，有的

破壞工具或生產，有的抓機會就逃跑。 
 

  

 
1962 年下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分兩批把原來分散在各



勞改單位勞教的右派分子共四百多人集中到北京市大興縣所屬的

團河農場二大隊，成立了一個七中隊，繼續改造。我是當年 10 月

第二批從清河農場集中到那裡去的勞教右派分子之一。 
從前在北京南郊有個「南苑」，俗稱「海子」，方圓數十里，

四周有高牆圍繞，嚴禁閒雜人等闖入。裡面放養著許多供射獵用

的獐鹿兔之類，任其繁衍生息。這裡是遼、金直到元、明、清歷

代帝王的獵場，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員和皇家的武士們要在這

裡舉行圍獵盛典，一試箭法。這一舉措，不但可以讓那些在深宮

內院住膩了的皇親國戚們舒一舒懶散的筋骨，吐一吐胸中的悶

氣，更主要的是要以此顯示「天下是打下來的」，皇族的子孫們

不能忘記皇朝「以武立國」的尚武精神。 
到了「同光末世」，妖婦專政，這個剛愎自用的女人除了偏

愛面首之外，對騎馬射箭根本不感興趣，加上兩個「兒皇帝」一

個熱衷於娼門嫖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南苑獵場，團河行宮，

也逐漸門庭冷落車馬稀起來。 
這時候，就有那聰明人出來「支招兒」，奏請太后：南苑解

禁，變荒為田。於是北京建都以來就同時建成的「南苑獵場」，

從此消失，只留下一些諸如「大紅門」、「西紅門」、「舊宮」、

「南宮」之類的地名供懷舊者們追尋了。 
獵場廢棄，御用的行宮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荷塘乾涸，

松柏凋零，用琉璃瓦、大方磚蓋成的皇家庭院，也被附近的農家

所侵佔，成了雞鴨牛羊繁衍生息的樂土。 
隨著清皇朝的覆滅，盛極一時的南苑，由於土質含沙量過多，

被稱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宜耕種，逐漸荒蕪，成了野兔

和盜匪出沒的場所。於是北洋軍閥政府在這裡開闢了一個軍用的

「南苑機場」，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1958 年「大躍進」，屬於大興縣管轄的「團河」地區，成立

了「金星公社」，男女壯勞力都被調去大煉鋼鐵，行宮附近的大

片土地荒蕪了。秋收過去，嚴寒到來，一個個碩大的老玉米棒子，

還結在玉米稈上，戳在地裡，收不回來。為了開發這片「荒地」，

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也就是勞改工作處接管了行宮以西直到大興

縣縣政府所在地黃村鎮旁邊的幾萬畝土地，成立了一個「地方國

營團河農場」。當時的建制共有三個大隊：一大隊是個四方形的

「牢城」，兩米多高的圍牆上拉有電網，四角有四個由警衛部隊

守望的崗樓，安有探照燈，關押的是勞改犯，種的是水稻；二大

隊是五六排平房，外面雖然也拉著鐵絲網，但是並不通電，也沒

有警衛，裡面住的是勞改釋放和勞教解除人員，單有一個名稱，

叫做「留場就業人員」，共有六個中隊，種的是葡萄；三大隊是

一座 L 形的四層樓房，儘管四周沒有警衛崗哨，可大門口有人值

班，每個窗戶外面，都釘有很粗的鐵條，因為裡面住的是已經從

少年犯管教所放出來但還不滿 18 歲的以善於打架鬧事著稱的「少

年職工」。— 當時規定：少年犯刑滿釋放以後，既不能返校繼續

讀書，也不許回家自謀生路，而是一律從少年犯管教所轉到團河

農場三大隊來強制就業。由於他們大都還不滿 18 歲，所以稱為「少

年職工」。這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就業，等到他們年滿 18 歲以

後，大都要轉到二大隊來「正式就業」的。當然也不是絕對。 
團河農場以盛產玫瑰香葡萄聞名，年產量高達六百萬斤，正

好與當時的北京市人口數六百萬相等。如果平均分配的話，北京

人每人可分得一斤。其中的「佳品」，曾空運供應港澳東南亞市

場。 
二大隊七中隊，是團河農場惟一的一個右派教養中隊，地點

在團河農場最北面的三余莊（因為建場以前這裡有過一個這樣的



村莊而命名）。考慮到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的自覺性，

因此採取的是「管理從鬆」政策，甚至連小隊長也是從教養人員

中挑選積極分子任命的。著名作家從維熙，就是七中隊四小隊的

小隊長。 
當時的小道兒消息紛紛傳說：把這些右派分子們集中到這裡

來，是中共中央廣州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之後，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有所放寬，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制定了對右派甄別處理的政策，

有全部釋放回原單位繼續工作的可能。因此大家雖然不是興高采

烈，至少也是抱有希望、存有幻想的。 
但是不久之後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能忘記

階級鬥爭」的口號，廣積糧、深挖洞、備戰備荒，時局緊張起來，

對右派分子的政策就不是從寬而是要從嚴了。 
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1963 年仲秋，我的教養期兩年半到了，

中隊長代表政府向我宣讀了「執行通知書」，一共是「解教摘帽

強制就業」八個大字。於是我把鋪蓋行李從教養隊搬到了就業隊，

正式成為「二勞改」陣營中的一員，算是完成了勞改長征的第一

步，從此由有期轉為無期，繼續我的「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征

途」。 
可是從我之後，教養期定為三年的右派分子們，除少數幾個

例外，就再也沒有按期解教過。有的人從 1957 年年底進來，直到

1969 年年底才解除教養、1980 年才落實政策離開勞改單位，創造

了教養 12 年、勞改 23 年的歷史最高記錄。 
從 1963 年秋到 1980 夏，我當了 17 年的「二勞改」，對於二

勞改們的生活，可以說是熟之又熟，如果有人願意出版，滿能寫

一部百萬字的回憶錄。這裡，我把視野縮小，只寫我自己以及幾

個我最熟悉的二勞改們與女人有關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與女性交



朋友或「搞對象」的故事。觀察面雖然小了一些，但是保證事件

真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二勞改」們的真實生活。 


